
嘉義市立玉山國中111學年度暑假學藝活動通知單--七年級(新生) 

一、主    旨：加強課業輔導，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發展，特訂本辦法。 

二、依    據：1.本校家長委員會、升學輔導會議決議。  

    2.中華民國96年 4月19日嘉義市政府府教學字第0960075808號函頒實施。 

三、目的：因應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學習，輔導學生暑假有效自主學習，因此規劃適切學藝活動，   

          提昇各領域基礎能力，充實生活內涵與知能，並導引其適性發展。 

四、活動日期：111年7月11日（一）至8月5日（五），每週共5天，上午上課4節。              

五、活動內容：配合 12 年國教基本精神，引導學生探索發展潛能，適性揚才啟發其多元智慧， 

             活動包括「課業輔導」與「課程活動」等內容。 

六、活動費用：依規定收費，全期含教材每生收2,900元。 

 

 

 

七、注意事項： 

        1.凡參加輔導之學生均應遵照學校一切規定辦理(輔導課視同正式上課)。 

        2.未有正當理由不得中途無故退出或曠課，請假仍依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辦法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請…沿…線…撕…………………………………… 

嘉義市立玉山國中111學年度暑假七年級(新生)學藝活動家長同意書 

     ◎班級： 一年     班 座號：         學生姓名：                      

  □ 了解貴校學藝活動課程規劃，同意孩子參與並遵守學校相關規定。 

      ※符合減免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 其他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人士子女或學生等級       。 

  □ 不克參加暑期學藝活動，暑假期間學生一切學習活動由家長負責安排。 

家長簽章：                  電話：                 。 

 本同意書經導師確認後，請於111年6月17日(五)前繳回教務處，謝謝！ 

 請家長和我們一起督促貴子弟準備好迎接七年級的緊湊課程。 

※減免標準：(低收入戶或特殊遭遇須提出證明文件，另案申請經審查通過後酌予減免) 

1.輔導費收費為原額的50%:低收入戶子女、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人士子女或學生等級重度、極重度者。 

2.輔導費收費為原額的80%:中低收入戶子女、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人士子女或學生等級中度者。 

3.輔導費收費為原額的90%: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人士子女或學生等級輕度者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如:兒少)。 

 


